泉州师范学院

学 生 重 新 学 习 申 请 表

（20   ——20    学年 第     学期）

	学生所在学院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含年级、专业、班级）
	

	学 号
	
	姓    名
	
	联系电话
	

	重新

学习

课程

信息
	序号
	课程　代码
	课程名称
	公共课/专业课
	学分
	安排上课的时间、地点（此项内容学生缴费经确认后，由开课学院填写）

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请

理由
	申请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开课学院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　 公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　 月 　  日

	备 注
	学生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说明：1.重新学习上课的时间、地点一栏，可根据实际需要填写或者不填。

2.本表一式二份，按程序审批后学生本人、开课学院各存一份。

   3.未进行缴费确认的重新学习无效。

   4.不同开课学院填写不同的申请表。
